
商标争议闹上法院

原告是一家深耕绿色健康食品

研发与生产的科技型企业， 自成立

已跻身国内优秀绿色食品行业前

列。 其核心权益支撑在于， 依法持

有注册商标专用权———该商标于

2006 年 2 月 24 日申请注册， 2009

年 3 月 21 日核准生效， 经续展后

有效期延至 2029 年 3 月 20 日， 且

早在 2012 年便被认定为“某省著

名商标”。

十余年间， 原告及旗下产品屡

获权威认可， 获得“最佳供应商”

“特别贡献奖” “创新食材奖” 等

荣誉。 如今， 该商标在食品行业已

形成极高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此前， 原告发现被告刘某在电

商平台开设的店铺， 未经授权擅自

销售带有其商标标志的商品， 其商

品标题直接使用商标字样， 涉嫌侵

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 为维护品

牌权益与经济利益， 原告将刘某及

电商平台运营主体诉至上海市徐汇

区人民法院， 诉求停止侵权并赔偿

经济损失共计 5 万元。

调解员明确侵权事实

调解员接受指派后， 首先进行

了前期核查工作，即锁定权利主体，

明确侵权事实。 依据《商标法》第四

条关于商标注册主体的规定， 结合

原告提供的商标注册证、 续展证明

及荣誉资质材料， 在无相反证据的

情况下， 明确原告为涉案商标的专

用权人。同时，通过平台信息核查确

认， 被告刘某系涉案店铺的实际经

营者， 其未经授权使用涉案商标的

行为已初步构成商标侵权。

因原、被告均不在上海，调解全

程采用电话沟通模式。首次联系时，

刘某误以为来电为诈骗电话， 沟通

意愿极低。 直至徐汇法院向其发送

官方案件通知短信， 证实调解的真

实性与合法性后，刘某才放下顾虑，

主动与调解员对接。

调解进入实质阶段后， 被告刘

某提出关键抗辩： 其店铺标题中使

用的原告商标字样， 实为猪肉某部

位的通用名称， 通过百度百科可查

询相关定义，原告属于“恶意抢注商

标”，并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九条主

张“正当使用”———认为“×××肉”

是对商品部位、 基本信息的描述性

使用，不构成商标侵权。

针对这一核心分歧， 调解员凭

借前期对原告品牌的研究及法院内

网同类案例的检索， 提前准备了关

键反驳证据：2019 年 3 月 25 日，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GB/T9959.

3-2019《鲜、 冻猪肉及猪副产品第 3

部分：分部位分割猪肉》标准。 该标准

明确界定了猪瘦肉、小里脊肉、去骨方

肉等常见部位名称，其中并无“×××

肉” 的定义与记载， 直接推翻了被告

“通用名称”的主张。

同时， 调解员结合司法判例逐一

解析法律适用逻辑， 最终打消刘某的

认知误区，使其正视侵权事实，调解得

以进入赔偿协商阶段。 赔偿金额协商

环节，原告基于侵权规模与自身损失，

初步提出 6000 元的和解方案———对

普通家庭而言，该金额已属合理范畴。

但刘某却面露难色， 向调解员坦陈因

家人罹患癌症导致家庭经济状况拮

据，仅能承担 1000 元赔偿。 调解员于

是将被告实际情况如实反馈， 原告方

在了解到刘某家庭经济状况后， 深受

触动。 原告经沟通后最终同意以“0 元

赔偿”达成和解，并同步向法院申请撤

诉，不再追究刘某的赔偿责任。得知这

一结果，刘某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本

案实现了圆满解决。

本案突破了“纠纷解决即金额妥

协”的传统认知，证明调解不仅是法律

问题的处理， 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与

利益的平衡。 调解员在过程中既坚守

法理底线（通过国家标准破解抗辩），

又充分考量个体困境（传递被告家庭

情况），为“情法兼顾”的调解实践提供

了鲜活范本， 展现了商事调解在化解

矛盾、修复社会关系中的独特价值。

对当事人而言， 此次纠纷化解超

越了赔偿本身， 达成了深层次的情感

共鸣。 “0 元调解” 既维护了品牌权

益， 又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人文关

怀， 提升了品牌的社会美誉度； 对被

告而言， 该结果既避免了经济压力的

叠加， 更通过法律之外的温情纾解了

其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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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季张颖

食品公司意外发现某电

商平台上开设的一家店铺，

擅自销售带有其商标标志的

商品， 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案件由此闹上法庭。近

日， 徐汇区在诉前调解了一

起食品公司诉刘某商标侵权

纠纷案。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

中既坚守法理底线， 又充分

考量个体困境， 最终促成以

“0 元赔偿”并达成和解。

“我的摩托车手续齐全，不是废弃车！ 凭什么不打招呼

就拖走？ ”家住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的业主老许在物业公

司办公室情绪激动地争执，而这场因“僵尸车”清拖引发的

矛盾，一僵持就是整整十年。 在洞泾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介

入下，这起持续十年的“死结”得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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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清拖起冲突，

十年对抗陷僵局

十多年前，老许花费 8000 元

购置了一辆摩托车， 起初作为日

常出行工具频繁使用。 后来家中

添了汽车， 摩托车逐渐被闲置在

老许的固定车位上。 2015 年，老

许发现停在固定车位的摩托车不

翼而飞，询问物业公司后得知，车

辆因被认定为“僵尸车” 已被清

拖。这让老许怒不可遏，当场提出

5000 元赔偿要求。 然而，物业公

司态度坚决，以“清理符合小区管

理规定” 为由拒绝赔偿。

协商无果后， 老许一气之下

选择拒缴物业费以示抗议； 物业

公司则以“业主违约拖欠物业

费” 为由， 坚持“不补缴费用就

不谈赔偿”。 原本简单的车辆清

理纠纷， 就此升级成了双方的

“对抗战”， 矛盾像滚雪球般越滚

越大。 直到 2025 年， 在社区居

委会和邻里的反复劝说下， 老许

和物业公司终于松口， 同意一起

向松江区洞泾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申请调解， 希望借助专业力量，

解开这个缠了十年的“死结”。

调委会接到申请后， 特意指

派了一位有十几年物业纠纷调解

经验的调解员负责。 面对调解

员， 老许敞开了心扉， 倾诉多年

的委屈： “我那摩托车是合法购

置的， 手续齐全， 不是没人要的废

品。 他们清理前连个电话、 短信都

没发我， 直接就把车弄走了， 这不

是侵犯我的财产权吗？ 我以前一直

按时交物业费， 从来没拖欠过， 就

是因为他们不赔偿， 我才没交的。

只要他们赔我钱， 我马上就把欠的

物业费补上。”

另一边， 物业公司负责人也向

调解员表达了自己的考量： “小区

里‘僵尸车’ 问题一直很棘手， 业

主投诉不断， 清理也是无奈之举。

清理前我们确实在公告栏贴了公

告， 已经尽到通知义务了。 老许的

摩托车停了几年多没动过， 外观又

旧， 谁看都像‘僵尸车’。 而且他

拖欠物业费这么久， 已经违反了物

业服务合同， 他得先把物业费补

上， 我们才能跟他谈赔偿的事。”

调解员核实证据，还

原真相

听完陈述， 调解员立刻着手核

实证据，还原事实真相。先是查看了

物业公司提供的公告照片， 发现公

告贴在公告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被其他通知遮挡了一部分， 确实很

难被业主注意到；接着，他核对了老

许带来的车辆登记证书、购置发票，

确认摩托车是属于他的合法财产；

最后， 他调取了小区物业费缴纳记

录，证实老许在 2015 年之前，一直

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 拖欠行为确

实是在车辆纠纷发生后才出现的。

掌握了关键事实后， 调解员结

合《民法典》 《物业管理条例》 等

相关法律规定， 分别给双方做了专

业的法律分析。 他先找到物业公司

负责人， 严肃地指出， 清理“僵尸

车” 是履行管理职责的好事， 但必

须保障业主的知情权。 “你们只在

公告栏贴了公告， 没采取电话、 短

信等直接通知业主的方式， 很难认

定尽到了充分的通知义务。 误将业

主合法财产当作‘僵尸车’ 清理，

已经构成了侵权， 按照 《民法典》

规定， 得承担赔偿责任。 而且， 不

能用拒赔来逼迫业主交物业费， 这

种做法没有法律依据。”

随后， 调解员又找到老许， 耐

心地劝说道： “你长期不使用摩托

车， 客观上确实增加了车辆被误判

为‘僵尸车’ 的风险， 这一点你也

得承担部分责任。 另外， 不管出于

什么原因， 拖欠的物业费都得补

缴， 这是你的义务。”

经过调解员近一个月的耐心劝

说， 最终在调委会的见证下， 双方

达成一致意见。 物业公司承诺在约

定日期前， 通过银行转账一次性赔

偿老许 3000 元； 老许则保证， 收

到赔偿款后， 不再就此事向物业公

司主张任何权利， 也不以任何形式

干扰物业公司正常工作， 同时在一

个月内补缴拖欠的全部物业费。

【调解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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